
等待伏法！市民誓死守护庄里猫 偷猫团伙必将落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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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石家庄市民自发联合动保志愿者，协同执法部门，成功端掉无极偷猫窝点，现场解救出46

只遭偷盗、囚禁的猫咪。无极警方迅速介入处置，目前已抓获1名涉案人员，其余涉案人员暂未

归案。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，具体进展请以官方通报信息为准。

自2025年8月末起，数名操外埠口音、形迹可疑的男子在石家庄市多地流窜作案，市民累计目击

地点已超20处，经与现场猫只比对核实失主已达23人。现场另查获麻雀30余只，涉案人员持续

流窜盗窃流浪猫及散养家猫；涉及国家"三有"保护动物麻雀；逃避动物检疫及食品安全相关法

规。

据悉，该犯罪团伙（约 6-7 人）于8月31日前后抵达石家庄，于石家庄流窜作案，涉及市区二环

周边及长安区、新华区，被市民目击的地点多达20余处。这20多处目击地点背后，是失主找不

到猫咪的焦急，是麻雀被非法捕捉的惋惜，更是无数猫咪在狭小铁笼里的恐惧挣扎。起初，市民

们只察觉到他们形迹可疑，怀疑其有偷盗物品的嫌疑，并未将其与偷猫行为联系起来。然而，随

着9月11日当地多起猫咪丢失事件接连发生，失主们在焦急与愤怒中逐渐意识到，这一伙人极有

可能就是偷猫贼。于是，一场自发组织、声势浩大的抓捕行动在石家庄悄然展开。

失主们怀着对自家宠物丢失的焦急和对正义的追求，不辞辛劳地展开了地毯式搜索。大家如同海

底捞针般，从城市二环开始逐步向市中心推进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，不遗漏任何一个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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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的角落。自9月11日起，每晚由志愿者在二环周边、丢失猫咪的主人和群护人在各自所在小区

附近巡视，相互通报目击信息，最终记录下9月11日起该流窜石家庄偷猫团伙的活动轨迹。

以下是该团伙的部分活动轨迹记录

1 9月11日，他们在联盟路联盟小区、高柱小区、泰华街周边等地频繁出没，这些地

方人口密集，居民众多，偷猫贼的行径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

2 9月12日，他们转移至北二环胜利大街、义堂新村、国赫红珊湾、沿东街/沿西街

周边等区域，继续肆无忌惮地实施偷猫行为，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。

3 9月13日，桃园月季公园、北二环与体育大街交口附近出现他们的身影。公园本是

市民休闲娱乐、放松身心的场所，却成了他们作恶的温床，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

常生活秩序。

4 9月14日，东二环白佛客运站、谈固新村、槐安路与翟营大街附近等交通枢纽和居

民区也未能幸免，偷猫贼的足迹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。

5 9月15日，泰华街新华区政府、清真寺街、兴凯路与宁安路周边、中华大街与兴凯

路交口、儿童公园一带都留下了他们罪恶的痕迹，其作案范围之广、频率之高，

令人发指。

6 9月18日凌晨，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，甚至延伸到了栾城区、无极县等地，给当地

的治安管理也带来了严峻挑战。

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伙偷猫贼不仅作案手段

残忍，而且在面对失主和志愿者的阻拦

时，态度极其嚣张跋扈，公然挑衅法律和

道德的底线。

9月13日凌晨1:30，有市民在义堂新村发现了他们的可疑行踪，勇敢地挺身而出，喝

止并阻拦其犯罪行为。然而偷猫贼却毫无惧色，竟驾车冲撞市民后逃逸，全然不顾市

民安危，其行为之恶劣，令人发指。

9月15日凌晨3:15，又有市民在兴凯路儿童活动中心对面（胡氏大盘鸡门口）目击到

其可疑行为，再次勇敢喝止。没想到偷猫贼不仅没有停下犯罪脚步，反而变本加厉，

大声叫嚣“你追不上我”，挑衅意味十足，随后驾车扬长而去。这两名市民均已及时向

事发地公安机关报警，相关警情记录清晰可查，偷猫贼的嚣张行径引起了市民的极大

愤慨和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

9月18日凌晨，涉案几人先在栾城区活动，实施偷猫行为后，返回其入住的无极县宾

华园宾馆（位于北苏镇驿头加油站对面）。本地志愿者得知消息后，迅速赶到现场，

向涉案人员喊话，要求其在宾馆大厅等候执法人员的到来。然而几人不仅没有听从志

愿者的合理要求，反而分头逃脱，甚至口出狂言“你不要挡我财路”，其目无法纪、唯

利是图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！

考虑到犯罪团伙可能返回宾馆，志愿者与失主们并没有选择直接离去，而是坚定信念，继续蹲守

在宾馆门口，等待正义的到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凌晨5时许，犯罪团伙果然悄悄返回宾馆。志

愿者们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警惕性，立刻确认此团伙暂居于此。





确定嫌疑人住处后，9月18日早晨6时许，志愿者与失主们立即行动，向警方报案。石家庄警方接

到报警后高度重视，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。在警方的周密部署和果断出击下，现场抓获一嫌疑

人！另有多名嫌疑人从后门逃窜，警方表示该团伙偷猫行为属多重违法，必将依法做出处理，目

前正在积极讯问嫌疑人，力求尽快将该团伙一网打尽。

囤猫现场的景象令人揪心又欣慰。数十个金属猫笼中，已装猫的笼子有4个，活猫共计60余只，

失主丢失的猫咪均在此内找获。这些小猫被囚禁在狭小的笼子里，眼神中充满恐惧和无助，让人

心疼不已。另查获麻雀3笼（原每笼约10只），因涉案人员现场放飞1笼，现剩余活麻雀30余只。

这些麻雀本是国家的保护动物，却沦为了偷猫贼捕猫的犯罪工具，实在令人痛心。

现场从18日昨天下午建群至今，已经20多位失主通过志愿者拍摄的现场视频辨认出与自己丢失的

家猫相似的猫咪，后续将进一步前往现场确认。若偷猫情况属实，失主将立即前往事发地派出所

报案。



该团伙已严重触犯法律红线！

1
偷盗流浪和散养家猫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（2023修正）》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：“盗窃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

的，或者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

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”

目前已有23名猫主辨认出被盗家养猫，失主数量持续增加，后续将陆续到事发地派出所报

警，嫌疑人实施且符合“多次盗窃”条件（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），无论单只猫的价值是否



达标，均构成盗窃罪刑事立案标准。河北省盗窃罪“数额较大”标准为2000元以上，“多

次盗窃”则不论金额，两年内盗窃三次即构罪。

同时，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盗窃公私财物的规定，最高可处十日以上十五

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。

2
运输未经检疫动物

该团伙运输动物未附检疫证明、未通过指定通道接受检查，违反《动物防疫法》第五十一

条“经营和运输的动物产品，应当附有检疫证明、检疫标志。”的规定；第一百条，可处同

类检疫合格动物货值金额1-5倍罚款，并对运输工具予以查封、扣押。

《动物防疫法》第五十三条亦规定“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道路运输的

动物进入本行政区域的指定通道，设置引导标志。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过道路运输动

物的，应当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入省境或者过省境。”

3
非法狩猎“三有动物”数量远超立案标准

现场查获的麻雀属于《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》物

种，非法猎捕20只以上即构成非法狩猎罪。

嫌疑人长期利麻雀为诱饵偷盗流浪猫和散养家猫，根据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第三十一条规

定，运输、携带、寄递“三有动物”需提供合法来源证明（如人工繁育许可、狩猎证、检疫

证明等），本案中涉案麻雀数量已远超立案标准，该团伙构成非法狩猎罪，可处拘役或罚

金；购买构成非法收购“三有动物”同样构成犯罪，

即使嫌疑人辩解为“购买”，根据《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，非法收购“三有动物”同

样构成犯罪。

4
涉嫌猫肉黑色产业链

团伙二人偷盗行为是猫肉黑色产业链中的一环，这些被偷盗的猫最终将被制成猫肉或冒充

其他肉类销售，涉嫌《刑法》第一百四十条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；若检出疫病或致病微

生物，可能构成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、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，最高可处无期徒

刑。

5
“昆仑2025”专项行动

公安部“昆仑2025”专项行动中“打击危害食品安全、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”，需跨区域

联合侦办。盗猫链条疑似涉及河北、山东、两广多地，符合“昆仑2025”中“打击危害食品



安全犯罪”“铲除跨区域犯罪链条”的任务目标；强调嫌疑人长期流窜、组织化作案的特

征，符合公安部要求的“职业犯罪团伙”定性。

依据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22条的规定，案件符合“昆仑2025”专项行动

范围，需省级公安机关协调处理。

该案件涉及食品安全、动物防疫、跨省犯罪等多领域，依据《动物防疫法》第八条，市政

府应牵头成立专项工作组，协调公安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执法，追查运输路

线、拦截非法货物流向，并溯源打击终端黑产！

目前此窝点的小猫和麻雀已全部获救，志愿者分笼、装笼，检查小猫身体状况，正在积极寻求安

置点，后续将持续关注。

石家庄警方此次行动以雷霆之势彰显正义担当，迅速响应、精准出击，成功将

猖獗的偷猫团伙抓获，让六十多只小猫重获自由，给市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

卷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人民公安为人民”的庄严承诺！

妄图通过偷猫谋取私利的不法之徒，切莫心存侥幸！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只

要敢伸出罪恶之手，等待你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和正义的审判，最终只能在

铁窗中悔恨自己的所作所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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